
臺北基督學院學生增加修讀學分申請表 
 
 
 

申請學期別：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 

 
 

姓 

名 

  
 

學 

號 

  
 

就讀 

系所 

 
 

系/主修 
 

年級 班 

 

檢附文件：請附（前學期）成績單證明文件 

 
 

 
就 
讀 
系 
審 
查 
情 
形 

擬選讀科目: , 學分 

※本學期修讀科目總學分數   

 
申請條件(請打勾) 

前學期成績 

(此欄由學生自行填寫) 

□ 前學期平均成績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

□ 前學期平均成績學業成績 85 分以上 
 
□ 是 繳交超修學分費 

($2700x 學分=$ ) 

 
 

  分 

  
 

□審查通過，得增加一門課程 學分 
 
 
 

□審查不通過，條件不符合 

 

主修主任簽章 
 

系主任簽章 

  

 
 

課務人員 

審核 

  

 
教務長 

簽章 

 出納 
 

※ 申請流程：依規定公告時間領取申請表格／填表→主修主任/系主任簽核 

→核准後申請表繳回教務處→特殊事項階段至課務組辦理選課。 

（逾期概不受理） 
 

 
 

承辦課務人員:   


